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人權法治教師教學設計徵件

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9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學生事務工作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研發人權法治教師教學設計，提供教學資源資料庫，展現教師專業能力，促進教學交流共享。

(二)發揮教學創意，轉化兒童人權法治教育之內涵與教學活動，有效促進師生良好互動，建立人文與友善之校園。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以下簡稱三民國小）

五、參加對象：

(一)本市公私立小學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可跨校合作。

(二)本市各校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老師不得單獨報名，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合作。

(三)請本市各國小每校至少送1件作品參賽。

六、徵件日期：98年9月1日（星期二）至98年9月28日（星期一）止
七、收件地點：三民國小學務處

八、徵件規範及內容

(一)徵件規範：

1.徵件作品作者至多3名，需依照徵件須知進行撰寫，經審查委員會審查登錄格式不符者，不予評選。

2.報名表（詳附件一）

3.徵件須知（詳附件二）

4.教學設計簡案（詳附件三）

5.送件時請連同電子檔1份及徵件教學設計活動與教學設計簡案等各影印書面資料3份送件。

(二)徵件內容：

1.以人權法治小故事為主軸，可依「臺北市各級學校人權法治小故事徵文甄選活動」之得獎作品為範圍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或以其他與人權法治小故事相關內容之繪本或故事或相關DVD影片等（參考資源請註明出處）為題材，設計教學活動（涵蓋教材、素材、學習單等）。

2.98年度所徵選之「國民小學人權法治小故事徵文活動」內容，將於98年9月公佈於三民國小網頁(網址：http://www.smps.tp.edu.tw人權法治教育)。

3.教學設計須與領域課程學習結合。
九、評審：

(一)審查流程：

	程序
	工作流程
	作業內容

	1
	各校填寫報名表
	各校依據規範及投稿須知先行報名，報名表須經學校行政程序核章。

	2
	送件
	1. 依據實施計畫所列收件日期及地點送達。

2. 承辦學校按件編碼，製發收執聯。

	3
	形式審查
	1. 承辦學校依據審查表所列項目，進行審查。

2. 形式審查不通過者，不予評選。

	4
	初審
	1. 由評審委員會進行初審。

2. 初審時參考評審規準進行審查。

3. 初審錄取比例由評審委員視作品品質決定。

	5
	決審
	由評審委員會就初審結果進行審議，確定得獎名單。

	6
	得獎名冊報局
	承辦學校將得獎名冊呈報教育局。

	7
	得獎作品公告
	於教育局網頁公告得獎名單。

	8
	評審結果函送各校
	由教育局函送各校，各校承辦人員再行將評審結果轉知參加人員。


(二)評審規準：

教學目標設定、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活動歷程、教學步驟、教學評量、教學資源、教材、素材、學習單等。

十、獎勵：

(一)依評審成績，錄取優良教學設計25件，獎勵方式如下：

	獎項
	作者
	每件作品獎金

	     特優（ 5件）
	特優獎狀、嘉獎2次
	參仟元

	優選（10件）
	優選獎狀、嘉獎1次
	貳仟元

	佳作（10件）
	佳作獎狀、嘉獎1次
	壹仟元


(二)獲特優、優選獎項者，將於「友善校園績優學校表揚大會」中頒獎，表揚大會訂於98年12 月4日關渡國民小學活動中心舉行）。

(三)得獎作品之內容與相關教材、素材、學習單、圖片等，需授權由教育局建置之國民小學人權法治及公民品德教育網站上傳共享，並彙集出版印行，提供全國教師公開使用。

    (四)曾參加公開徵件參賽得獎之作品請勿送件。

十一、經費來源：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二、承辦本活動之有功人員從優敘獎，以茲鼓勵。

十三、本計畫呈報教育局核可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人權法治教師教學設計徵件活動報名表
	教學設計主題

或名稱
	

	適用年級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請勾選〉

	服務學校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

	第一作者
	
	作者切結欄（請簽名）

	第二作者
	
	作者切結欄（請簽名）

	第三作者
	
	作者切結欄（請簽名）

	茲保證得獎作品倘有隱匿抄襲情事、或一稿二投及有涉智慧財產權等疑義，得由主辦單位逕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獎狀等得獎權益，本人絕無異議。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校長： 

說明：
一、即日起至98年09月28日（星期一）前於教育局網站、三民國小網站下載報名表。

二、請報名表及作品稿件於98年9月28日（星期一）下午3時前送件至三民國小（以掛號郵戳為憑或請以專人寄送），並請於信封袋上註明「臺北市98年度人權法治小故事教師教學設計徵件比賽」之字樣。

三、收件地點：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地址：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5段1號訓導處，三民國小聯絡箱：007

四、送件時請連同電子檔1份及教學設計徵件活動與教學設計簡案等書面資料3份送件。
附件二
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人權法治教師教學設計徵件比賽須知

1、 教學設計之作者每件最多為3名，並須為本市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可跨校合作；代理代課教師及實習教師不得單獨報名，惟得與該校現職專任教育人員合作。

2、 教學設計以尚未發表之著作為限。

3、 教學設計須於報名表中切結無剽竊及違反學術倫理事項。

4、 教學設計不得為學位論文或接受補助之專案研究報告。

五、參與本項徵選活動之教學設計，不得同時參加其他徵件活動，如有違反本規定者，經查證屬實取消得獎資格，追回獎金及獎狀。

六、教學設計須於規定時間內(98年98年9月1-28日)，將電子檔1份及書面資料印製3份送達三民國民小學。得獎作品之作者必須同意無條件由主辦單位以紙本、光碟版出版發行，並建置於網頁上，以利學術交流及研究成果分享。

七、教學設計之相關參考資源請註明出處。

八、相關教學設計格式未依正確格式登錄者，不予評選。

九、每件教學設計須包含相關之教材、素材及學習單，數量多寡一併列入評審之評分考量。

十、參賽作品除標題16號字外，其餘以12號字標楷體繕打，單行間距，並插入頁碼。版面之邊界請不必更改（上、下各2.54公分；左、右各3.17公分），作品字數以12000字為限。

十一、參賽作品均不退件。

說明：

＊「教材」則是揉和多項素材的教學內容，以表達一個完整課程概念所形成的網頁群、執行程式或動畫程式等。

＊「素材」指的是單一的圖片、聲音檔或視訊檔等數位化資源。

＊「學習單」泛指各種輔助、引導學生學習的講義單張、或為是非、選擇測驗題型以外的評量單。

附件三

臺北市98年度國民小學人權法治教師教學設計徵件教學設計

簡案格式

	教學設計

內    容
	

	配合領域
	□語文  □健康與體育

□數學  □綜合活動

□社會  □藝術與人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  

□生活課程
	適用年級
	       年級

	
	
	設 計 者
	

	主要教學資源
	□文字故事     □DVD影帶

□繪本         □其他

	參考資源或

資料出處
	

	教學目標
	

	故事大意
	

	教學活動

簡    述
	

	問題討論或

其他相關

說明
	


